2024年4月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处罚汇总（一）

	单位名称
	经营地址
	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
	专业类别主类
	案件名称
	处罚依据
	处罚文号或编号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行政处罚决定、行政强制及其他措施、其他处理情况

	吴朝学
	涪陵区龙潭镇龙腾7组
	
	医疗卫生监督管理
	非医师行医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五十九条
	涪卫医罚[2024]5号
	2024/4/12
	没收违法所得60元，没收用于诊疗活动的器械，并处罚款4万元。

	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建设村卫生室
	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建设村3组
	李杰
	传染病防治
	未建立传染病疫情信息监测报告制度案
	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》 第三十八条第一项
	20240005
	2024/4/18
	警告


